关于开展“红色光影 英雄重庆”党史

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创新党史宣传教育形式，进一步丰富网络党史优质内容供给，面向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干部、社会各界人士、青少年学生、广大群众，举办“红色光影 英雄重庆”党史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重庆红色资源的重要论述，通过征集展播活动，用鲜活生动的镜头语言，讲好党史故事，激励全社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力量。

二、主办单位

“红色光影 英雄重庆”党史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由中共重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华龙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三、征集主题

（一）聚焦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立足重庆丰富的红色资源，用小故事诠释大道理，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二）聚焦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重要精神，特别是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庆地方党组织成立100周年等时间节点，挖掘红色资源，讲好党史故事，用党的历史教育人、启迪人、感化人、鼓舞人。

（三）聚焦“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用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展现全党和全市人民团结奋斗、实干担当的精彩风貌。

四、作品要求

（一）内容要求

1.导向正确。严格遵循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坚持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鼓励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小人物折射大时代，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2.史实准确。以权威党史基本著作及重要文献为创作依据，确保脚本内容与视频素材真实可信，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3.形式创新。突出网络传播属性，鼓励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增强表现力。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的，须严格遵守《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规定并予以明确标识。

4.权属清晰。作品必须为原创短视频，严禁剽窃抄袭。画面、音乐、字体及肖像授权等须合法合规，无知识产权争议。
（二）技术指标

推荐作品类别涵盖微专题、微纪录片、微动漫、Vlog、情景再现等多种形式，单集时长不超过5分钟，可成系列。画面清晰稳定（分辨率不低于1080P）。文件格式支持MPG、MPEG、MP4、MOV等格式，横屏（16:9、4:3、3:2）或竖屏（9:16、3:4、2:3）均可，帧速不低于25帧/秒。字幕应为中文简体字。

（三）版权要求

主办方对征集作品拥有出版权和使用权，作者对作品和出版物拥有署名权。

以上内容最终解释权归活动主办方所有。

五、作品报送

2026年11月30日前将作品高清原视频，最终视频文稿、作品登记表、作品汇总表Word电子版，以及作品版权承诺书扫描件等材料，统一打包发送至电子邮箱（cqdsspzb@163.com）。视频文件过大，不便发送电子邮箱的作品，可将视频上传至百度网盘，在电子邮箱附上百度网盘链接及提取码（提取码有效期至少30天）。文件名以“报送人（单位）+作品名称”格式命名。
六、作品审核与展播

报名截止后，由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对报送的作品进行评选，公布优秀作品名单。

优秀作品将在华龙网全平台，重庆机关党建、重庆档案、重庆党史等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展播。特别优秀的作品酌情给予奖励。

联系人：左老师；联系电话：1389606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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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短视频展播活动筹备组 

                        2026年6月17日


附件1

“红色光影 英雄重庆”党史短视频

征集展播活动作品登记表

	作品名称
	
	作品时长
	

	参赛主体
	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及单位:

	播出情况
	(已播出

(未播出
	播出平台

及链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作品创作团队情况（100字以内）
	含作品导演、编剧、摄像、后期人员姓名、单位等简要介绍

	作品简介
（150字以内）
	含作品基本信息、核心内容、创作背景、艺术特色、社会影响等简要介绍。


本表格单页打印，不加页。

附件2

“红色光影 英雄重庆”党史短视频

征集展播活动版权承诺书

本单位/本人就授权给“红色光影 英雄重庆”党史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的参评作品（以下简称“授权作品”）       的版权和内容承诺如下：

本单位/本人保证具有签署本承诺书并履行相应义务的权利。

本单位/本人保证对授权作品合法拥有完整著作权，包括但不限于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展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翻译权等其他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本单位/本人同意授权活动主办方完全自主地对授权作品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与推广。

本单位/本人保证所有授权作品的版权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版权以及其他合法权利，对因授权作品的内容、权利瑕疵等引发的争议纠纷、行政处罚或诉讼等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本单位/本人保证所有授权作品的相关信息真实有效。

本单位/本人确认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承诺单位/人：

联系电话：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红色光影 英雄重庆”党史短视频

征集展播活动作品汇总表

	序号
	作品名称
	时长
	作者
	单位
	播出情况

	
	
	
	
	
	

	
	
	
	
	
	


说明：播出情况指作品是否播出。已播出的作品填写播放量最大的“播出平台及链接”；尚未播出的作品，填写“未播出”。



